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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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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混凝土房屋建筑施工及检验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性能混凝土房屋建筑施工及检验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材料要求、配合比设计、

施工、检验。

本文件适用于高性能混凝土房屋建筑施工及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9142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机

GB/T 1017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楼）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4685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14902 预拌混凝土

GB/T 18046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21120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

GB/T 27690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JG/T 472 钢纤维混凝土

JGJ/T 10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附条文说明)

JGJ/T 104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JGJ/T 193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高性能混凝土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以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和使用对混凝土性能特定要求为总体目标，选用优质常规原材料，合理掺加

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采用较低水胶比并优化配合比，通过预拌和绿色生产方式以及严格的施工措施，

制成具有优异的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的混凝土。

胶凝材料 cementing material

是指在物理和化学作用下，能够将浆体转变为坚固的石状体，并能将其他材料胶结在一起的物质。

可用于配制混凝土的水泥和活性矿物掺合料（如粉煤灰、矿渣粉、硅灰等）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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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胶比 water-binder ratio

混凝土配合比中，拌合用水量与胶凝材料（水泥与活性矿物掺合料之和）总质量的比值。

4 基本要求

一般规定

4.1.1 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基于工程结构设计要求、施工条件及所处环境条件，进行专项设

计与试验验证。配合比设计除满足强度要求外，尚应满足耐久性、工作性和体积稳定性的要求。

4.1.2 高性能混凝土宜采用较低的水胶比。设计过程中应通过优化骨料级配、使用高性能减水剂等技

术措施，在保证工作性的前提下，有效降低用水量，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和耐久性。

4.1.3 配制高性能混凝土时，应合理选择胶凝材料体系，优化水泥与矿物掺合料的比例。矿物掺合料

的品种和掺量应根据混凝土的性能要求、施工条件和工程环境特点确定。

4.1.4 混凝土拌合物应具有良好的工作性，其坍落度、扩展度、坍落度经时损失、含气量等指标应满

足施工工艺要求。在运输和浇筑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离析和泌水。

耐久性设计与评定

4.2.1 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设计应作为关键指标，与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和环境作用等级相适应。

4.2.2 高性能混凝土的抗渗性、抗冻性、抗氯离子渗透性、抗硫酸盐侵蚀性以及抗碳化性能等耐久性

指标，宜采用 56d 或 84d 龄期作为评定龄期。当有充分试验依据或工程经验证明更短龄期可有效推定长

期性能时，可经论证后采用。

4.2.3 对于处于严酷环境（如海洋环境、除冰盐环境、盐渍土环境）下的重要工程结构，其混凝土耐

久性应通过专项试验进行验证，评定龄期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4.2.4 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质量控制宜采用电通量法、氯离子扩散系数法等快速试验方法进行过程

控制。

施工与养护

4.3.1 混凝土浇筑前，应对模板、钢筋及预埋件进行检查验收，并清除模板内的杂物。模板应具有良

好的密封性，防止漏浆。

4.3.2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浇筑的均匀性和连续性，避免出现冷缝。振捣应充分、密实，

不得过振或漏振，确保混凝土的均匀性。

4.3.3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应及时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养护期内应保持混凝土表面持续湿润，防止

早期失水干缩。养护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时，养护时间不宜少于 14d；

——对于有抗渗、抗冻等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或在干旱、大风等不利气候条件下，养护时间宜

适当延长，且不宜少于 21 d；

——掺用缓凝型外加剂或大掺量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养护时间应根据试验确定。

4.3.4 在养护和拆模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监测和控制混凝土的内外温差。对于大体积混凝土，应

进行温度监测，并采取内部降温、表面保温等措施，将内外温差控制在 25℃以内，防止温度裂缝的产

生。

4.3.5 模板拆除时间应综合考虑混凝土强度增长情况、结构特点、养护条件及荷载要求等因素。拆模

时，混凝土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不宜大于 20℃，以防止表面急剧冷却而产生裂缝。

4.3.6 应重视对混凝土早期碳化的防护，尤其在干燥、多风季节，应加强早期湿养护，保证养护覆盖

物的密封性，延缓碳化进程，保证混凝土面层质量。

质量检验与验收

4.4.1 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应按批次进行检验，其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及本文件的规定。

所有原材料均应有出厂合格证和型式检验报告。

4.4.2 混凝土拌合物质量应在生产地和浇筑地分别进行检验，检验项目包括工作性、凝结时间、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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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温度等。

4.4.3 混凝土强度的检验评定应按 GB/T 50107 执行。用于耐久性评定的试件，其养护条件应与结构实

体混凝土的养护条件相一致，或采用标准养护与同条件养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4.4 混凝土结构实体质量验收时，应对结构实体的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结构尺寸偏差及

外观质量等进行检验。对耐久性有要求的混凝土，可根据需要进行氯离子含量、碳化深度等项目的抽检。

4.4.5 混凝土工程验收时，应提供完整的施工记录、质量检验记录及原材料合格证明文件。施工记录

应包括混凝土浇筑记录、养护记录、温度监测记录等。

安全与环保

4.5.1 施工过程中，应遵守国家现行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4.5.2 混凝土搅拌站及施工现场应采取防尘、降噪、污水处理等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5.3 废弃的混凝土及清洗设备产生的废水应进行妥善处理，宜回收利用。固体废弃物应分类处理，

提高资源利用率。

4.5.4 高性能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宜采用绿色生产技术，优先选用绿色建材，降低碳排放，推动行业可

持续发展。

5 材料要求

一般规定

5.1.1 高性能混凝土所用原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满足设计要求和工程应用环境

条件。

5.1.2 原材料供应商应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涉及工程安全和使用功能的

主要材料还应提供使用说明书。

5.1.3 材料进场时，应对其品种、规格、包装、数量、外观质量等进行检查验收，并按有关规定进行

抽样复验。

5.1.4 材料的贮存和管理应建立台账制度，做到标识清晰、记录完整、可追溯。不同批次、不同品种

的材料应分类存放，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胶凝材料

5.2.1 高性能混凝土用水泥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其性能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水泥

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42.5 级。

5.2.2 矿物掺合料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粉煤灰应符合 GB/T 1596 的规定；

——矿渣粉应符合 GB/T 18046 的规定；

——硅灰应符合 GB/T 27690 的规定；

——其他矿物掺合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骨料

5.3.1 细骨料宜采用级配良好、质地坚硬、颗粒洁净的天然砂或机制砂，其性能应符合 GB/T 14684

的规定。

5.3.2 粗骨料宜采用连续级配的碎石或卵石，其性能应符合 GB/T 14685 的规定。最大公称粒径不宜超

过 25mm。

化学外加剂

5.4.1 高性能减水剂应符合 GB 8076 的规定，宜选用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5.4.2 外加剂的选用应考虑与胶凝材料的相容性，使用前应进行相容性试验。

纤维材料

5.5.1 钢纤维应符合 JG/T 472 的规定。

5.5.2 合成纤维应符合 GB/T 2112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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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纤维材料的使用应符合设计要求，其品种、规格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混凝土用水

5.6.1 混凝土拌合用水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

5.6.2 当采用再生水或不明水源时，应进行水质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其他材料

5.7.1 用于改善混凝土性能的其他材料，如膨胀剂、防水剂、阻锈剂等，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5.7.2 特殊环境下使用的混凝土，应根据环境类别和作用等级选用相应的特种材料。

材料检验与验收

5.8.1 材料进场检验批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散装胶凝材料按每 500 吨为一个检验批；

——袋装胶凝材料按每 200 吨为一个检验批；

——骨料按每 400 立方米或 600 吨为一个检验批；

——外加剂按每 50 吨为一个检验批；

——不足一个检验批量的应按一个检验批进行验收。

5.8.2 材料检验项目应包括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和耐久性能指标，具体检验项目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8.3 检验结果出现不合格时，应加倍取样复验。复验仍不合格的，该批材料不得使用。

5.8.4 材料验收应形成完整的记录，包括材料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进场数量、检验结果、验

收结论等内容。

6 配合比设计

基本规定

6.1.1 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根据工程结构特点、施工工艺要求、耐久性设计指标及原材料性能

进行专项设计，确保混凝土满足力学性能、耐久性能和施工性能的综合要求。

6.1.2 配合比设计应采用低水胶比原则，C25 及以上强度等级混凝土的单位体积用水量不宜超过

170kg/m³。在保证工作性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用水量，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和耐久性。

6.1.3 配合比设计应遵循胶凝材料用量优化原则：

——中低强度等级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不应过低，以保证混凝土的密实性和耐久性；

——高强度等级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不应过高，避免因水化热过大导致温度裂缝；

——胶凝材料中矿物掺合料的掺量应根据环境条件、强度等级和耐久性要求合理确定。

6.1.4 配合比设计应进行必要的试配和调整，重要工程应进行现场工艺性试验验证。

设计原则

6.2.1 耐久性优先原则

配合比设计应首先满足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内的耐久性要求，包括抗渗性、抗冻性、抗碳化性、抗化

学侵蚀性等指标。

6.2.2 体积稳定性原则

应通过优化胶凝材料组成和骨料级配，控制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提高结构的体积稳定性。

6.2.3 工作性适配原则

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应与施工工艺相匹配，确保浇筑密实，同时避免离析和泌水。

6.2.4 经济合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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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应充分考虑材料的经济性，优化材料用量，降低工程成本。

设计步骤

6.3.1 初步配合比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根据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耐久性指标和施工要求，确定水胶比范围；

——依据结构部位、施工工艺和环境条件，确定胶凝材料用量范围；

——根据外加剂性能特点和混凝土工作性要求，确定外加剂掺量；

——基于骨料级配和粒形特征，确定合理的砂率；

——计算单位体积混凝土用水量和外加剂用量。

6.3.2 骨料用量计算应按照 JGJ 55 的规定，采用质量法或体积法计算粗、细骨料用量。计算时应考虑

骨料的含水状态和吸水率。

6.3.3 配合比试配与调整应按下列程序执行：

——采用初步计算的配合比进行试配，测定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扩展度、含气量等工作性指

标；

——根据试配结果调整用水量、砂率或外加剂掺量，直至工作性满足要求；

——成型混凝土试件，测定不同龄期的抗压强度、弹性模量等力学性能；

——根据需要测定混凝土的耐久性指标，如抗渗等级、抗冻等级等；

——根据试验结果确定基准配合比。

6.3.4 配合比确定应考虑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波动，留有一定的富余强度。对于重要结构部位，应通过

现场模拟试验验证配合比的适用性。

特殊要求

6.4.1 大体积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采取下列措施：

——采用低热水泥，优化胶凝材料组成，降低水化热；

——掺用优质粉煤灰或矿渣粉，减少水泥用量；

——采用缓凝型减水剂，延长凝结时间，降低温升速率。

6.4.2 抗渗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胶凝材料用量不宜小于 320kg/m³；

——砂率宜为 35%~45%；

——最大水胶比应符合设计要求的抗渗等级。

6.4.3 抗冻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掺用引气剂，混凝土含气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最大水胶比应比非抗冻混凝土降低 0.05；

——胶凝材料用量应适当增加，并严格控制原材料中的含泥量和泥块含量。

配合比管理

6.5.1 确定的配合比应形成正式文件，包括材料品种、规格、用量以及混凝土的各项性能指标。

6.5.2 施工过程中应根据原材料变化、环境条件变化及时调整配合比，并重新进行试配验证。

6.5.3 配合比设计资料应完整保存，包括计算书、试配记录、试验报告等，确保可追溯性。

7 施工

一般规定

7.1.1 采用高性能胶凝材料预拌生产的混凝土，其质量应符合 GB/T 14902 的规定。

7.1.2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要求、工程特点、结构形式、施工工艺及环境条件等，编制专项

混凝土施工技术方案，并进行分级技术交底。

7.1.3 混凝土拌合物在运输、浇筑及成型过程中，严禁擅自加水改变其工作性能。

原材料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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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高性能胶凝材料应设专用库房贮存，保持干燥通风，防止受潮。已结块或变质的胶凝材料禁止

使用。胶凝材料出厂超过三个月，使用前应进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7.2.2 其他混凝土原材料的贮存与管理应符合 GB 50164 的规定。

搅拌

7.3.1 混凝土搅拌应采用符合 GB/T 9142 规定的强制式搅拌机。

7.3.2 原材料计量应采用电子计量设备，精度应符合 GB/T 10171 的要求。每班开工前应进行计量设备

零点校准。混凝土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应符合规定，每班应至少检查一次。

7.3.3 搅拌过程中应根据粗、细骨料含水率变化动态调整用水量和骨料用量。每班应抽测骨料含水率

不少于 2 次，雨天应增加检测频次，并根据实测结果及时调整施工配合比。

7.3.4 应选用与高性能胶凝材料相容性良好的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配合比计算时应扣除减水剂溶

液中所含的水量。

运输

7.4.1 混凝土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分层、离析，确保拌合物性能满足施工要求。

7.4.2 采用搅拌运输车运送混凝土时，卸料前应高速旋转搅拌罐 20 s～30 s，再将混凝土拌合物送入

泵车受料斗或浇筑料斗。

7.4.3 泵送混凝土施工应符合 JGJ/T 10 的规定，保证连续供料与泵送。

浇筑

7.5.1 混凝土浇筑前，应检查模板及支撑系统的稳定性与接缝密封性，确保模板在浇筑过程中牢固、

不漏浆。模板、钢筋、保护层和预埋件等的规格、数量、位置偏差应符合 GB 50204 的规定。

7.5.2 浇筑前应清除模板内和垫层上的杂物；对干燥的基层、垫层及木模板应适量洒水湿润。

7.5.3 夏季施工时，混凝土入模温度不宜高于 30℃。当环境温度超过 30℃时，宜对金属模板采取洒水

降温及遮阳措施，但不得积水。

7.5.4 冬期施工应符合 JGJ/T 104 的规定。冬期施工时可适当提高胶凝材料中熟料或矿渣比例，并降

低水胶比。

7.5.5 浇筑过程中应确保混凝土的均匀性、密实性和结构整体性。

7.5.6 混凝土自由倾落高度不宜大于 2m；超过 2m 时应采用串筒、溜槽等辅助下料装置，防止混凝土

离析。

7.5.7 竖向结构混凝土浇筑应依据坍落度确定振捣间距与时间，分层厚度不宜大于 500mm，并宜配合

使用附着式振捣器。上层振捣时应插入下层混凝土不少于 50mm。振捣以表面泛浆、无大气泡冒出为准，

一般不宜超过 30s，避免漏振或过振。

7.5.8 混凝土从出机到浇筑完毕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其初凝时间。

养护与拆模

7.6.1 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及时进行保湿养护。养护方式可采取洒水、覆盖保温或喷涂养护剂等，应

根据构件特点、环境条件和技术要求综合确定。

7.6.2 对大体积水平构件，应在塑性阶段保持表面湿润，控制水分蒸发。初凝前宜进行抹压处理，抹

压后继续保湿养护。

7.6.3 高性能混凝土的湿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7 天，宜为 14 天以上。施工中应控制混凝土温度，高温季

节应采取降温措施，低温季节应加强保温。当气温高于 25℃且未采取预降温措施时，不得直接使用凉

水养护。

7.6.4 拆模除应满足规定强度要求外，还应控制混凝土内外温差不大于 20℃，且降温速率不超过 2℃/

天。大风或气温骤变时不宜拆模。干燥或大风季节宜采取分段拆模、拆后及时覆盖的工艺。拆模不得影

响正常养护。

7.6.5 采用高性能混凝土制作预制构件时，其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采用蒸汽或湿热养护时，应依据构件性能要求确定养护制度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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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养护应分为静停、升温、恒温及降温四个阶段。静停时间不宜少于 2小时，升、降温速

率分别不宜大于 25℃/h 和 20℃/h，最高恒温温度不超过 60℃。构件出池或撤除养护前，表

面与外界温差不应大于 20℃；

——采用自然湿润养护时，应符合本章第 7.6.1 条至第 7.6.3 条的规定。

8 检验

原材料检验

8.1.1 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应按照规定的检验批次，查验其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或产品合

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外加剂产品还应提供使用说明书。

8.1.2 原材料进场时应对其品种、规格、等级、外观、生产日期等进行检查，并按检验批次随机抽样

检验。每个检验批的检验次数不应少于 1 次。

8.1.3 高性能胶凝材料的检验批次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散装胶凝材料按每 500 吨为一个检验批；

——袋装胶凝材料按每 200 吨为一个检验批；

——不同批次或非连续供应的不足一个检验批量的产品，应按一个检验批进行验收；

——进场检验项目应符合本文件第 5章的相关规定。

8.1.4 其他混凝土原材料的检验项目和验收标准应符合 GB 50164 的规定。

混凝土拌合物检验

8.2.1 在混凝土生产和施工过程中，应在搅拌地点和浇筑地点分别对混凝土拌合物进行抽样检验。

8.2.2 混凝土拌合物的检验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坍落度/扩展度和含气量的检验取样频率应按 GB/T 50107 的规定执行；

——同一工程、同一配合比、采用同一批次胶凝材料和外加剂的混凝土，其凝结时间应至少检验 1

次；

——同一工程、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其氯离子含量应至少检验 1 次。

8.2.3 浇筑地点抽样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抽样应在混凝土运抵交货地点后 20 分钟内完成；

——所有检验试件应在 30 分钟内制作完成；

——试样应随机从同一运输车中采集，取样点应在卸料量的 1/4 至 3/4 之间；

——试样数量应满足检验所需用量的 1.5 倍，且不宜少于 0.04 m³。

8.2.4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应符合本文件第 6 章的相关规定。

硬化混凝土检验

8.3.1 对近期无承载要求的高性能混凝土结构，其强度可按 56 天或 84 天龄期进行验收评定。对于处

于化学腐蚀环境中的结构，各项性能指标的验收龄期应根据构件实际接触环境作用的时间确定。

8.3.2 高性能混凝土的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 GB/T 50107 的规定。其他力学性能检验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相关标准的规定。

8.3.3 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检验评定应符合 JGJ/T 193 的规定。

8.3.4 高性能混凝土的长期性能检验规则可参照 JGJ/T 193 中关于耐久性检验的相关规定执行。

8.3.5 高性能混凝土的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宜采用 56 天或 84 天龄期进行评定。

8.3.6 高性能混凝土的施工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文件规定外，尚应符合 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工程实体检验

8.4.1 结构实体检验应包括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等内容。

8.4.2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检验应以在混凝土浇筑地点制备并与结构实体同条件养护的试件强度为依

据，也可采用非破损或局部破损的检测方法。

8.4.3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检验部位应由监理、施工等各方根据结构构件的重要性共同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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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类、板类构件，应各抽取构件数量的 2%且不少于 5个构件进行检验；

——对选定的梁类构件，应对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进行检验；

——对选定的板类构件，应抽取不少于 6根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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